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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開封街 2 段的號 2 棲

受文者: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

同業公會

裝 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 07 年 1 月 11 日

發文字號:工程企字第 1070001 1360 號
速別 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f牛:女口吉克明四

主話:訂定 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設諮詢小組設置要

點 J '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(轄)機關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為加速推動公共建設，協調及督導各機關積極行政 ，去建

訂 立諮詢機制，以協助解決廠商與機關於履約階段因契約條

款認、知歧異之問題，經雙方協調未能達成協議，有立即解

決需要者。惟對於法規已有既定處理機制之爭議或涉違反

契約約定情事者，仍應回歸各該法規或約定處理。

二、機關或廠商申請諮詢，應其申請書，如有疑義，得以電話

( 02-87897650 )或電子郵件 (gpl@mail.pcc.gov.tw ) 陳情

或洽詢本會。

三、另機關與廠商閉關於採購之履約爭議影響契約雙方權益及

採購效率，為加速有效處理，除利用告揭諮詢機制外，亦
線

請善加利用採購審查小組機制，協助審查履約爭議之解決

方案，以加速解決履約爭議。併請查察本會 106 年 8 月 14

日工程企字第 10600253900 號函(公開於本會主罔站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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